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订博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

十四条措施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全力促进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运行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对《博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》进行修订，并将修订后的《博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修订后的《博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》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5年9月1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博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扎实推动全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、新兴产业培育壮大，促进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、实现新跨越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    一、组建“产业联盟”抱团发展。引导条件成熟的行业企业成立产业联盟，由区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挂包联系服务，积极开展对标学习、组团参展，共同开拓市场，加强联盟内企业上下游产业供需衔接，实现抱团发展。实施品牌战略，健全培育机制，逐步完善行业标准规范，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叫得响的“博山品牌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科学技术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投资促进中心，列第一位的单位为牵头单位，以下同上）
二、开展惠企政策集成服务。集成发改、科技、工信、司法、商务、金融、税务等部门单位的相关政策，在博山区政务网（http://www.boshan.gov.cn/）开辟惠企政策专栏并及时更新，为企业提供搜索查询、精准推送、线上解读等便捷高效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大数据中心、各有关部门）
三、加大新上项目保障力度。协助企业做好项目策划，积极争取新上项目列入省、市重大项目或技改项目盘子，全力做好项目落地要素保障；对重大项目实行区领导挂包责任制和“一线干部”负责制，顶格推进解决项目建设中面临的瓶颈制约问题，台账管理、挂图作战、限时办结，确保项目顺利投产达效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四、规范涉企执法检查。对能合并实施行政检查的事项，不得重复检查；对能联合实施行政检查的事项，不得多头检查。严控入企检查人员数量，优化“综合查一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行政执法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五、开展科技顾问专项服务。从江苏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中电科上海21所等高校院所选聘与博山产业发展契合度高的专家学者，组建博山区科技人才库，分领域建立“科技顾问团”，定期为企业开展成果发布、政策讲解和技术辅导等服务，全面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学技术局）
六、强化金融信贷支持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信贷投放力度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精准有效的政银企对接活动，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。推广科技研发贷、成果转化贷、技改专项贷、纳税贷等信贷产品，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工具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。金融机构未与监管部门会商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灵活采取展期、无还本续贷等多种形式做好资金接续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科学技术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博山监管支局）
七、鼓励企业“走出去”。用好广交会、进博会、服贸会、跨国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展会活动，组织区内相关产业联盟外出考察学习、招商引资、组团参展，提高规模质效。组织参与山东省“百展开拓”计划，推荐重点企业到国外招商考察。引导支持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，建设、租赁公共海外仓，提升经济外向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八、优化涉企审批服务。设立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，实现涉企审批最简、最快、最优。对涉企现场勘验，综合运用告知承诺、VR指导、“上云”勘验等方式，现场勘验最多去一次。组建区、镇两级项目“跑团”，在服务中心设立专门服务窗口，开通并对外公布服务热线，重大项目、重点企业涉及的审批手续，均由“跑手”全流程代办。〔责任单位：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九、打造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诊疗平台。强化平台思维，依托专业机构，针对机电泵、汽车智造、新材料、健康医药等重点产业，分行业、分领域打造一站式诊疗平台，为行业发展把脉会诊，对企业生产提供管理咨询、流程再造、装备升级、市场分析等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十、打造高素质产业人才队伍。围绕传统产业转型、新兴产业壮大，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，选取一批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家，持续精准培育。建立“青年企业家培养导师制”，充分发挥优秀企业家传帮带作用，实现企业家梯次培育。分行业、分领域组织开展技能竞赛、行业比武，集中评选一批金银牌工匠，落实区域内景点门票、健康查体等费用减免激励措施，提高技能人才的获得感、荣誉感，确保人才引得进、留得住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）
十一、加快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办理。对民营企业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，实行企业申请、台账推进、专班落实、从快办理，对符合相关条件的，自企业申请之日最迟一年内办结，为企业实现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保障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规划管理办公室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十二、鼓励企业升规纳统。对2023年以来，首次纳入“四上”企业的，工业企业每家奖励5万元，服务业企业每家奖励1.5万元，贸易企业每家奖励0.5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商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服务业发展中心）
十三、畅通政企沟通渠道。加强政企沟通联系，定期邀请产业联盟、链主企业主要负责人与区领导及相关部门面对面交流，近距离倾听企业家心声，畅通企业问题反映渠道，建立问题督办落实反馈闭环机制。进一步推进落实服务企业专员和外商投资“首席服务”制度，积极回应企业关切，聚焦企业发展中各层面突出问题，建立问题台账，“一企一策”推动问题解决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科学技术局、区商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十四、构建有温度的营商环境。聚焦产业需求，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，努力打造“无事不扰、随叫随到、说到做到、服务周到”的高品质、暖人心营商环境。真诚接受企业、群众监督，设立举报电话（0533-4198826），对办事效率低，执法不公正，到企业随意检查、以罚代管等现象，一经查实严肃处理，并公开曝光，破除阻碍企业发展的“玻璃门、弹簧门、旋转门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纪委监委）
各牵头责任单位根据本措施组织制定实施细则，并对条款进行解释。





